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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推进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的意见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推进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的意见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推进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的意见广东省国家税务局关于推进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的意见 

粤国税发〔2013〕128 号 

 

广州、各地级市国家税务局： 

 

加强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是全面推进企业所得税科学化、专业化和精细化管理的要求，是落实

税源专业化管理和强化税收征管部署的工作措施。为推动我省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深入开

展，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的指导意见》（税总发〔2013〕55 号），

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省国税局对我省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意见，请贯彻执行。 

 

一、后续管理的主要内容 

（一）我省后续管理是指税务机关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利用信息化手段，依托汇算清缴

数据，通过信息资料的登记、比对、分析及实地核查，对企业所得税若干事项进行跟踪管理、

规范管理的一种税源管理方式。具体是对纳税人发生的企业所得税核准、报备等事项及其它事

项进行事后跟踪管理，并根据有关税收政策规定作出审核、评价、处置的工作。 

后续管理工作要根据企业所得税有关事项发生的风险、规律和类型，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

统筹协调，以合理配置征管资源管理为基础，突出管理重点，提高所得税专业化、精细化管理

能力，提升企业所得税管理质量。 

（二）后续管理对象 

当前我省加强后续管理的重点事项包括： 

1.享受税收优惠备案； 

2.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备案； 

3.特殊重组业务； 

4.企业拆迁补偿； 

5.不征税收入； 

6.征收方式鉴定事项； 

7.其它。 

（三）后续管理环节 

后续管理工作具体分为任务下达、审核评价、结果处置三个环节。 

1.任务下达，是指每年汇算清缴后，各市国税局根据本地区企业所得税管理情况，有针对性的

选择企业所得税部分重大事项作为后续管理工作任务，并下达至下级税务机关或任务接收部门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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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下达采用计算机系统推送和人工分析筛选等方式。 

2.审核评价，是指任务接收部门通过案头资料审核分析或结合实地核查方式，对后续管理工作

任务进行处置的过程。 

审核评价可结合纳税评估工作一并开展。税收管理员在开展企业的纳税评估资料审核工作时，

对涉及后续管理事项的工作任务，一并审核。 

审核评价工作应按统一的工作底稿要求开展。各项后续管理工作任务，在“广东国税综合辅助

管理平台——所得税后续管理”模块的电子工作底稿中完成。按工作底稿的审核内容，逐项审

核评价，并提出初步审核评价意见。 

3.结果处置，是指对已完成审核评价的工作任务，根据初步审核意见作出后续处置的过程。 

结果处置应按照有关程序进行。对发现问题或存在疑点的事项，应结合工作底稿的审核意见，

开展后续处置工作。 

（四）每年的后续管理工作任务，自汇算清缴结束之日起开始，至年底前完成。 

 

二、后续管理的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后续管理工作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企业所得税管理的一项重要任

务，各级国税机关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展后续管理的各项工作。 

（二）后续管理工作由各市国税局所得税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其他部门协调配合。各县（区）

国税局负责后续管理工作的具体落实和开展。 

后续管理工作原则上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实施。对重大项目，也可由市国税局指定专门部门负责

实施。 

每年后续管理工作结束后，各市国税局要对工作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管理中的薄弱

环节，提出加强管理的意见，不断提升企业所得税管理水平。 

 

三、后续管理的其他事项 

（一）各市国税局在次年 2 月底前向省国税局报送后续管理工作总结。工作总结的内容包括：

后续管理的组织实施情况、发现的问题、处理的情况和结果，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的建议。 

（二）省国税局所得税管理部门每年按照后续管理工作的要求，对各市国税局的后续管理工作

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选择任务的准确度、任务完成情况、工作底稿完成质量情况，对发

现问题的处置情况、提升管理工作质效情况等。 

（三）2013 年各地国税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自行开展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2014 年起，我

省国税系统全面开展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并对后续管理工作进行考核。 

（四）各市国税局要加强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的调查研究，对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

时向省国税局反馈。省国税局将根据税务总局制定的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办法和工作要求，结

合我省的实际工作，不断补充、修订、完善我省企业所得税后续管理工作。 

 

 

广东省国家税务局 

2013 年 7 月 8 日 


